徐汇区教师进修学院教职工义务献血的规定
（讨论稿）
为了更好贯彻执行《上海市公民义务献血条例》，切实做好献血工作，提倡“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”的互助精神；同时也为确保我院每年献血任务的完成，特制定以下若干规定：

一、依据《上海市公民义献血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凡符合献血体检标准的教职工均应参加学院安排的义务献血。

二、凡轮到献血体检的教职工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推卸。是否参加献血一律以献血办体检结果为准。

三、怀孕期间的女教职工如轮到献血可以顺延两年。哺乳期结束，安排参加当年或第二年的献血。

四、建立“学院献血互助基金”，用于每年教职工参加献血的一次性补贴(按标准2500元/人)，不足部分由学院福利费补贴。凡在编教职工均要交纳献血基金，基金金额为每人每年100元，每年的6月份一次交清。
五、教职工献血顺序按照进学院从未参加过献血的、献血已满5年者的顺序排列。

六、对献血人员的奖励
1、献血一次性补贴2500元/人。并于当年或第二年安排一次疗休养。

2、在我院参加第三次献血者，另外给予500元奖励。第四次献血者，除一次性补助2500元以外，另外给予1000元奖励。
3、除在职在编教职工以外者参加我院献血奖励2000元。
七、处罚

1、无正当理由拒绝献血的教职工，视情节给予通报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，年终考核为不合格，是党团员的，由党、团组织再给予纪律处分。

2、体检作弊者，除按学校违纪处理外，年终考核不合格。为逃避献血者提供条件或献血工作中弄虚作假的，给予行政处分，并按违纪处理。

3、以上两种情况一经查实，学校还将从当月起停发全年奖金(在岗工资、学期考核奖及其它一次性发放的钱物。扣除的金额全部进入“学校献血互助基金。”
八、公示

当年列入献血人员名单进行公示。经教职工监督。

此方案一经通过，2010年起执行。
徐汇区教师进修学院
